招标公告要求
一、项目概况

一重集团（黑龙江）物流有限公司关于拟对泰来县乾丰粮贸有限责任公司及康凯个人所有的资产项目做减值评估为目的资产评估（以下简称该项目）现公开选聘一家资产评估机构。

二、投标人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1.投标人应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取得评估相关职业证书；

2.投标人应具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健全的组织机构、规范完善的业务质量控制制度、风险控制制度和健全的内部基础管理制度；
3.投标人应能够提供质量保证、时限事宜的评估工作；

4.投标人应具有业界公认的优良执业质量，资信良好，在以往评估活动中无违法、违规、违纪、违约等不良行为。

三、其他要求事项
1.投标截止时间为发布信息时间起72小时截止；

2.资产评估工作需要在中标后3个工作日内完成。

3.付款方式为评估机构出具正式评估报告并提供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后，一次性银行电汇付款。

4.评估工作需能够满足项目具体需求。

5.报价含税含其他费用。

6.按资产清单上传分项报价单须加盖公章。

7.按系统导出报价单填报价格加盖公章后上传。

8.税率（%）要写在平台的付款方式上

9.其他要求：本次投标不收取保证金、中标服务费
2.1投标(竞价）保证金

    2.1.1投标[image: image1][image: image2](竞价）保证金可按年度或一次性两种方式进行缴纳。

2.1.2按项目缴纳的金额为不超过项目预算总价2%。其缴纳的最高金额为 50 万元人民币。

2.1.3按年度缴纳：

	档次
	按年度缴纳的金额
	项目范围

	1
	2万元
	项目预算总价≦500万元

	2
	5万元
	项目预算总价≦2000万元

	3
	10万元
	项目预算总价≦5000万元

	4
	20万元
	项目预算总价≦1亿元

	5
	50万元
	所有项目


2.1.4投标人在投标前需向招标（竞价）人交纳投标保证金。投标保证金以电汇方式付到指定账户2.1.6。开标提前一天将凭证提交招标（竞价）方。

2.1.5投标(竞价）保证金可利用应付款冲抵。
    2.1.6保证金收款账户信息：
户名：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
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齐齐哈尔富拉尔基支行
账号：170221954478

行号：104264000051

备注：          项目   投标保证金(招标（竞价）编号：        )

    2.1.7投标(竞价）保证金在签订合同后一个月内返还。

2.2投标价格

2.2.1投标人需按项目明细进行逐项单独核算并报价(注：不得打包总价，随意填报调整单价）。
2.2.2所有投标均以（人民币）报价，如果投标报价中有多种货币，按招标（竞价）人规定的方式进行折算。
2.2.3投标报价为总价包干、含税（税率X％须在报价中注明，否则默认13%）、含运费、送货到采购人指定地点、一票结算的价格(另有规定的除外)。
2.3单价、总价、品牌产地、交货期、付款方式必须填写，未填写默认符合一重要求。

2.4报价附件必须上传且需加盖红章或授权人签字。

2.5若需澄清，需在报价中备注的同时上传澄清附件，并在议价过程中通知招标（竞价）方。否则视为完全满足要求。

开标与评标

3.1开标

   3.1.1招标（竞价）人按采购平台项目设置的时间主持开标，投标人在此期间需保持报名联系人的手机畅通，若无法接通招标（竞价）人可按维持一次报价不变或弃标处理。

3.1.2投标截止时间前投标人可更改投标报价等信息，投标截止时间后无法报价及更改，未报价按弃标处理（注：影响供方评价评级）。投标截止时间前若无法报价，可联系招标（竞价）人，招标（竞价）人可根据项目情况更改截止时间。

3.2评标
3.2.1评委组将按采购平台所填报的报价信息为准。根据项目要求、报价情况邀请部分投标人参与再次竞价。投标人应在评委规定的时间内尽快进行二次报价，若迟迟未报价，评委组有权按维持原报价处理。当平台填写的报价信息与上传的报价附件报价不一致时，以平台填写信息为准。二次报价价格上涨、延长交货期等需提供正当理由的书面说明，若无正当理由按扰乱竞价环境及相关规定处理。交货期、品牌产地、付款方式等未填写时按满足项目要求处理。对于明细、图纸、技术协议、规格型号等信息未提出澄清、异议的按满足要求处理。

3.2.2属于下列情况之一者视为无效报价：
a、未按规定交纳投标保证金的。
b、虚报投标或竞价文件的。

c、报价信息有误，拒绝出具说明文件的。
d、投标或竞价人之间相互约定，一同抬高或压低报价的或在招标（竞价）、竞价项目中轮流以高价位或低价位中标的。

e、投标人或竞价人私下串通，实施损害竞争对手不公平竞争行为的。

f、其他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招标（竞价）及竞价管理办法的行为。

3.3中标通知

3.3.1中标人确定后，招标（竞价）人向中标人通过中国一重集中采购平台公示中标结果，发布公示视为中标通知已送达。中标人如有异议，须在接到通知时间起24小时内向招标（竞价）人书面（可以函电）提出，逾期将视为无异议。
3.3.2任何单位、个人、组织不得擅自更改中标结果。
3.3.3招标（竞价）文件、中标单位的投标文件及评标过程中的答疑确认文件、中标通知均为签订合同的前提条件，必要的将作为合同附件，具有法律效力。

3.4中标(竞价）服务费

3.4.1中标单位须按中标金额向招标（竞价）人交纳一定比例的中标服务费，以同一招标（竞价）编号、单份中标通知金额为标准，具体收费标准如下：
	中标金额（人民币）
	费率

	≤100 万元
	1.0%

	＞100 万元且≤500 万元
	0.60%

	＞500 万元且≤1000 万元
	0.40%

	＞1000 万元且≤5000 万元
	0.25%

	＞5000 万元且≤1 亿元
	0.15%

	＞1 亿元且≤5 亿元
	0.015%

	＞5 亿元且≤10 亿元
	0.01%


注：收费按差额定率累进法计算。采购项目中标服务费每项最低按照 100 元收取。

3.4.2中标服务费以电汇形式交纳。
3.4.3中标服务费须交：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采购中心财务部
户名：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
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齐齐哈尔富拉尔基支行
账号：170221954478

行号：104264000051

备注：****项目中标服务费        招标（竞价）编号：           。

3.5合同的签署

    3.5.1中标单位应在招标（竞价）人发出中标通知并与采购单位签订合同，中标服务费缴纳方式是根据上一个季度三个月的实际出单保费金额计算，并在下一个季度的季度初进行结算（对应文件中3.4.1中收费标准收取）。
3.5.2若中标单位原因未按时签订合同，招标（竞价）人将有权废除该中标结果，并扣除其投标保证金。

3.5.3如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的招标（竞价）人或中标人无法签订合同的，可不承担相应责任。
第四章  招标（竞价）过程争议及纠纷的解决
4.1招、投标双方友好协商解决；
4.2协商不成时，通过招标（竞价）人所在地招标（竞价）仲裁机构仲裁解决；
4.3对仲裁不服的，向招标（竞价）人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四、联系方式

招标单位：一重集团（黑龙江）物流有限公司
地    址：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铁西

邮    编：161042

联 系 人：郭贵永

联系电话：18604621056
